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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第187号提案的答复
仝韶菁委员:

您提出的关于“关于提高居民文明养犬意识的提案”的建议收悉，感谢您对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针对您提出的建议，现将有关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2018年5月24日，我市印发了《三门峡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》，对市区范围内犬只得饲养、经营及相关管理活动进行了明确；对公共场所遛犬行为进行了规定。根据我市《养犬管理办法》的职责分工，我市公安部门是本市养犬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，主要负责市区范围内养犬的等级备案；处理犬只扰民、放任犬只恐吓他人、驱使犬只伤人案件等。我局负责无主流浪犬只的收容工作。
我局主要负责查处养犬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；设立犬只收容场所，收容无主犬、流浪犬、无证犬及被没收的犬只。近年来，我局认真履行犬只收容管理职责，持续加大犬只收容管理工作宣传力度，积极受理、查处有关养犬影响城市环境卫生问题的投诉和举报，全力做好流浪犬只收容管理工作。

2021年1月1日《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的实施再次为引导和规范不文明养犬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，让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更具操作性，对提升我市城市管理水平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条例出台以来，市城管局立足本职，坚持高标准、实举措、求成效，积极组织学习条例、宣传条例、遵循条例，将全面动员、强化措施、教育执法深入结合，寓教育、服务于管理执法中，扎实推进《三门峡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贯彻实施工作。

一是加大宣传教育力度。通过报纸、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广泛宣传文明养犬倡议，在市区各大公园、景区通过广播、设立提示牌等形式提醒市民提高文明养犬、依法养犬的意识。同时，安排犬只收容大队利用早上和傍晚市区广场、游园等人流密集区遛狗群众多的特点，大力开展文明养犬、依法养犬宣传活动，2024年上半年先后出动宣传车310台次，现场发放宣传彩页480余份，进入进入小社区宣传文明养犬行为20余次。发现市民有遛狗不牵绳、犬只随地大小便等不文明行为及时纠正300余次。

二是强化流浪犬只收容管理。安排犬只收容大队采取打防结合的方式，一方面加大重点路段巡查，重点巡查背街小巷、老旧居民区，及时发现抓捕流浪犬只；另一方面主动深入街道社区处理群众反应强烈的流浪犬问题，做到有投诉必到现场。2024年处理12345和12319平台的投诉共100余起，电话投诉70余起。辖区流浪犬巡查抓捕50只。

三是做好犬只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查处。安排犬只收容大队一方面加大巡查力度和密度，另一方面与数字城管中心无缝衔接，对发现犬只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和市民投诉举报的，督促犬只饲养人及时进行清理整改，对屡教不改的犬只饲养人实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依法予以查处。同时，督促京环公司严格执行“双十”标准，对犬只粪便及时清理。

犬只管理工作已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市民的关注，但现阶段只靠我们现有力量还很难达到上级领导的要求，与市民满意还有一定差距，这需要公安，城管，卫生健康部门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，街道，社区和物业管理部门等一起行动起来，各部门加强联动，明确和规范各自的职责范围，群策群力，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，让养犬管理办法扎实落地，维护社会文明公共秩序，保障群众的公共安全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在市政府养犬管理办公室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，持续改进抓捕方式，提高流浪犬只抓捕效率；加大对犬只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查处力度，全力维护社会文明公共秩序，提升城市的文明形象。
再次感谢您的关心支持，并请您继续对我局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！
 2024年6月18日

	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3份），市政府督查室（1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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